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56屆總會通常年會

法案（法規議案）－提案單

※依據教會法規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規則－四、中會、總會辦事規則第10條：議案須在開會三十日前提出，由常置委員會審查並得附加意見，於七日前寄送各議員。但送總會之法規議案應於年會開會四十五日前提出。
提案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.
一、案由：

說明：

辦法：

決議：

二、案由：

說明：

辦法：

決議：
       ※備註：請於2011年3月11日（禮拜五）以前提出。相關事宜，請與總會總幹事秘書：蔡昀蒨小姐聯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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